
竞业限制协议
甲方（企业）：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乙方（员工）：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
鉴于乙方在甲方单位履行职务，因工作需要可能接触到甲方的商业秘密，乙方理解并确认，员工离职后从事与公司有竞争业务的工作，将会严重损害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经济利益或使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处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为保护甲方的商业秘密及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双方在已签订的《劳动合同》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订立本协议。
双方确认在签署本协议前已经详细审阅过协议的内容，并完全了解协议各条款的法律含义。
第一条 竞业限制期限
竞业限制的期限为乙方自甲方单位离职之日起  2  年内。
第二条 竞业限制内容
在竞业限制期间，乙方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1.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或类似的业务；
2.受聘于(包括正式聘用或以其它方式提供劳务、技术指导、咨询等服务)与甲方同类或类似行业的企业或组织；
3.直接或间接或帮助他人劝诱甲方企业内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或关键岗位的职工离开企业；
4.直接、间接影响或试图影响企业的客户关系,包括企业经营项目的销售客户,使其向离职职工或第三方转移；
5.其他影响甲方权益的行为。
第三条 竞业限制地域
乙方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地域范围为：                               
第四条 经济补偿
乙方在离职后的 2 年竞业限制期限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竞业限制补偿费。
1.补偿费标准为每月¥       元(大写：             整 )；
2.补偿费自       年       月开始，按月支付，由甲方于每月
     日前通过      方式支付至乙方提供的银行账户；
3.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4.如甲方认为需要延长竞业限制期限的，甲方应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乙方，且继续按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标准向乙方支付，直至甲方停止补偿费的支付，则竞业限制协议终止。
5.乙方离职时，如甲方认为对离职乙方没有进行竞业限制的必要，则无需另行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如在入职时已经签订的，则甲方可以通过向乙方发送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竞业限制协议。自通知发出之日起，乙方无需承担本协议项下的限制义务，甲方也无需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补偿费用。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竞业限制责任，应向甲方公司承担不低于¥        元（大写：         整）的违约金，违约金的支付不导致乙方对本协议约定义务履行的终止。
2.如乙方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由此引发的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为制止、调查违约行为所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等合理开支。
3.乙方的违约行为如构成犯罪的，甲方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条 其他
1.本协议壹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自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签字按手印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与《劳动合同》中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竞业禁止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因本协议发生纠纷的，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甲方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页无正文，为合同签署页）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按手印）：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